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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716,03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716,03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0日。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可解除限售160名激励对象获授的4,716,030股限制性股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前述议案于2022年4月13日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2年6月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从202,170.17万股增加至
203,449.67万股。

3、2023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2023年3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从203,449.67万股增加至203,795.45万股。

4、2023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4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授予类别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登记日

2022年6月2日
2023年3月31日

截止登记日授予价格（元/股）

5.36
5.36

授予登记
数量（股）
12,795,000
3,457,800

授予登记激励对象人数（人）

137
46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股）

4,393,500
0

注：1、根据《激励计划（草案）》，向18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1,757.40万股，其中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的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
2、根据《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部分可授予439.35万股，实际授予登记345.78万股，余下部分自动作废。
（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情况

解除限售批次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上市日期

2023年6月2日

解除限售暨上市数量（股）

4,855,480
截止该批次上市日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股）

10,965,600

截止该批次上市日取消解除限售数量
（股）

431,720
取消解除限售的原因

激励对象出现《激励计划（草案）》中
规定的应当回购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除限售股票
数量变化

否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时间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为2022年6月2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售期于2024年6月1日届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为2023年3月31日，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第一个限售期于2024年3月30日届满。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现

就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的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同时达成以下两个条件，方可解除限售:1、以2019-2021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或2022-2023年
两年净利润累计增长率不低于30%；2、2023年公司研发和数字化投入金额不低于6000万元。

注：此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四）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业绩考核总评划分为三个档次，1、“合格”及以上的，且构成总评成绩之一的“考核年度重点项目个人考核指标”达标的人员对应解除限售比例为100%；2、“合格”及以上的，但构成总评成绩之一的“考核年度重点项目个人考核指标”未达标的人员对应解除限售比例为80%；3、“不合格”对应解除限售比例为0%。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1、相比2019-2021年三年平均净利润，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为53.63%；2、2023 年公司研发和数字化投入金额
为7,673万元。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
例为100%。

1、首次授予部分个人绩效成就情况：
（1）92名激励对象满足全部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2）24名激励对象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但重点项目个人考核指标未达标，解除限售比例为80%；
（3）3名激励对象因退休、退居二线、离岗待退已不符合激励资格，按在岗季度考核并折算可解除限售数量。2、预留授予部分个人绩效成就情况：

（1）38名激励对象满足全部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2）3名激励对象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但重点项目个人考核指标未达标，解除限售比例为8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草案）》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60名激励对象
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4,716,030股。

（三）对不符合限售条件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 9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的 4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930,000 股；首次授予部分的 7 名激

励对象因退休、退居二线、离岗待退已不符合激励资格，除按在岗季度考核解除限售份额外，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剩余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32,170 股；首次授予部分的 2 名激励对象因
退休、退居二线、离岗待退已不符合激励资格，且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个人层面考核不达标或不完全达标，公司拟回购注销其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全部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9,120 股；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 1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不达标，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 1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不达标，公司拟回
购注销相应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当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43,500 股；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 23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未全部达标，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 3 名激励
对象个人层面考核未全部达标，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应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当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170,580 股。上述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45,370股，公司已于2024年9月
6日全部予以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中层管理人员、三级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劳模工匠和其他激励人员（111人）
合计（119人）

姓名

刘明东
滕磊

郭风芳
张良森
吴旭春
何婧
朱彤

颜区涛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总裁

副董事长
董事

执行总裁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财务总监、副总裁

副总裁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600,000
380,000
480,000
200,000
36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8,412,000
11,332,00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180,000
114,000
144,000
60,000
86,400
90,000
90,000
72,000

2,357,730
3,194,130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占本次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30%
30%
30%
24%
30%
30%
24%
28%
28%

注：1、上述可解除限售数量已剔除不符合激励条件及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需要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1
2

中层管理人员、三级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劳模工匠和其他激励人员（39人）
合计（41人）

姓名

董树星
房文艳

职务

副总裁
副总裁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120,000
120,000
2,827,800
3,067,80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60,000
60,000

1,401,900
1,521,900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占本次
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50%
50%
49.6%
49.6%

注：1、上述可解除限售数量已剔除不符合激励条件及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需要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2、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董树星先生和房文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0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数量：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0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4,716,03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持有、买卖公司股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9,520,230

2,026,557,209
2,036,077,439

本次变动
-4,716,030
4,716,030

0

变动后
4,804,200

2,031,273,239
2,036,077,439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履行相关程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符合《激励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4-09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2024年6月17日，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多氟多”）在湖北省宜昌市共同签署《关于建设多氟多宜化
华中氟硅产业园项目的框架合作协议书》（简称“《合作协议》”），以加强氟硅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
推动多氟多宜化华中氟硅产业园项目建设。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6月18日巨潮资讯网《关于签署框
架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二、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和多氟多为进一步落实《合作协议》，共同对湖北宜化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化氟化工”）增资，并合资设立湖北氟硅宜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氟硅宜成新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一）宜化氟化工基本情况
宜化氟化工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公司和多氟多签署的《湖北宜化氟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书》，双方同意对宜化氟化工增资扩股，宜化氟化工认缴注册资本由 10,000万元增加至 20,000万
元，其中增加的9,8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多氟多认缴，增加的200万元注册资本由公司认缴。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宜化氟化工51%的股权，多氟多持有宜化氟化工49%的股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宜化氟化工已完成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章程备案等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
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 名称：湖北宜化氟化工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C0MD1N9N
3.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邹爽
6. 住所：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骆家冲村委会二楼
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氟硅宜成新材料基本情况
根据双方签署的《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书》，双方

同意以货币方式出资10,000万元设立氟硅宜成新材料，其中5,1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多氟多认缴，4,900
万元注册资本由公司认缴。氟硅宜成新材料设立完成后，多氟多持有其 51%的股权，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氟硅宜成新材料已完成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宜昌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 名称：湖北氟硅宜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DXBPAR36
3.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李文明
6. 住所：湖北省宜昌高新区发展大道57-5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
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多氟多在《合作协议》框架内深化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成立合资公司，作为多氟多宜化

华中氟硅产业园项目的子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公司磷氟化工产业发展规划，预计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2.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作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湖北宜化氟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 湖北氟硅宜成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24-025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渡口区法院”）已受理，定于

2024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为本案

被告。
3. 涉案的金额：原告重庆嘉威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威”或“原告”）诉被告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金额暂计人民币30,580,015.32元及诉讼费用。
4.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预计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但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具体影响。
5.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嘉威就其与公司的合同纠纷，于2024年8月8日向大渡口区法院提交《民

事起诉状》。上市公司于2024年9月10日收到大渡口区法院下发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本案案号为（2024）渝0104民初6639号。

此前，重庆嘉威曾于2020年9月27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提交
《民事起诉状》（以下简称“前案”），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了《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3）。就前案，原告曾经调整过诉讼请求、但涉诉金额不变，本次公告的诉
讼即为其在前案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之一。

前案进行实体审理后，重庆嘉威于2022年5月31日向重庆一中院申请撤回起诉，公司于2022年
6月10日收到重庆一中院准予撤诉的（2020）渝01民初988号《民事裁定书》，于2022年6月14日披露
了《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公司未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理由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重庆嘉威
被告：上市公司
（二）原告诉请主张的事实
原告诉称：2009年，原告与上市公司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产品包销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包销

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包销原告生产的啤酒。2020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要求嘉
威公司立即停止啤酒生产及对食品安全隐患进行整改的通知》，以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为由要求原
告“立即停止啤酒生产…已生产未交付的啤酒停止供应。”上市公司直至2021年1月19日才恢复对原
告生产啤酒的销售，直接导致原告停产19天。截至2021年1月31日，上市公司包销原告的啤酒数量
仅为213千升，并以此为基数计算原告2021年度的实际包销数量，导致原告的啤酒包销数量减少，给
原告造成损失。

（三）诉讼请求内容
1.判令被告赔偿因 2021年1月要求原告停工、停产，并拒绝履行包销义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暂

计 27,085,176.58元（具体金额以司法审计结论为准），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暂计 3,494,838.74元（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暂计至2024年8月8日，此后利息
按上述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认为，公司一直按照涉案《包销协议》及其他各项协议的约定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公司

发现重庆嘉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而要求其停产整改，之后，公司与重庆嘉威共同选定第三方专业机
构对重庆嘉威整改情况出具了核查报告，公司据此通知重庆嘉威复产。公司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
采取了必要、合法措施。同时，此次诉讼是重庆嘉威在2022年对前案撤回起诉后，又将相同事由单独
作为一个案件更换到原告所在地大渡口区法院重新提起诉讼。公司将积极准备应诉，切实维护公司
合法权益。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具体影响。

本次诉讼刚获立案受理，尚未正式开庭审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提请广大
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4-06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司已于2024年8月2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针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
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

露前六个月内（即 2024年2月22日至 2024年8月2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一）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中共有7名人员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除上述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
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关于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在筹备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等相关制度，限定参与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
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根据相关人
员出具的说明，7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投资决策均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市场
公开信息、股票市场走势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
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件一：《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姓名

江山
何华
林锋

江勇慧
张慧海
李世亮
张晓东

职务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

交易期间

2024年4月8日-2024年7月1日
2024年6月20日

2024年2月28日-2024年8月9日
2024年3月4日-2024年6月25日

2024年8月12日
2024年3月7日-2024年7月18日
2024年4月18日-2024年7月11日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 公 司 股 票 数

（股）
12200
700

14600
5500
0

5300
5000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 公 司 股 票 数

（股）
0
0
0

9800
11000
3000
2000

备注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0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部分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76,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

二、归还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4年9月12日，根据现阶段“金铜转债”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公司提前将700万元归还至“金铜

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
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700万元，现闲置“金铜转债”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76,100万元。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之前归还，届时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9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公司A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2
212

160,235,328
160,235,328

70.25
70.2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28,601,48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496,600股，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228,104,887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恒华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樊义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技术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547,994
比例（%）
99.9044

反对
票数
69,807

比例（%）
0.0935

弃权
票数
1,479

比例（%）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签订技术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5,553,598
比例（%）
99.8913

反对
票数
69,807

比例（%）
0.1063

弃权
票数
1,479

比例（%）
0.00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恒华、合肥市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恒润华业投资有限公司、郭恒平、张冬竹、樊义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帆、李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2024-077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妇乐颗粒等17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药品
名称

妇乐
颗粒
苏肝
合剂
六味

地黄丸（浓缩丸）
六味

地黄丸

采云曲

复方野菊感冒颗粒

肌苷片

百合
固金

口服液

百合固金口服液

心无
忧片
小儿

喜食片

养血安神糖浆

维血宁合剂

杞菊
地黄片
金匮

肾气丸（浓缩丸）

复方鲜竹沥液

竹沥
合剂

剂型

颗粒剂

合剂

丸剂

丸剂（水蜜丸）

颗粒剂

颗粒剂

片剂

合剂

合剂

片剂

片剂

糖浆剂

合剂

片剂

丸剂

合剂

合剂

规格

每袋
装6g

每瓶160ml
每 8丸重 1.44g（每 8丸

相当于饮片3g）
每丸0.2g

每袋
装9g

每袋装3g（相当于原药
材14.62g）

0.2g

每支装20ml

100ml
每片重0.25g
每片0.25g

每瓶装168ml
每瓶100ml
每片0.25g

每10丸重2g
每支装10ml；
每瓶装100ml

每 瓶 装 15ml；20ml；30ml；100ml

药品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Z33020337
国药准字Z33020335
国药准字Z33020327
国药准字Z33020409
国药准字Z33021080
国药准字Z33020416
国药准字H33020312

国药准字Z10940012

国药准字Z20023160
国药准字Z33020330
国药准字Z33020329
国药准字Z33020331
国药准字Z33020338
国药准字Z33020328
国药准字Z20026824

国药准字Z33020417

国药准字Z20027677

注册
分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化学
药品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中药：原9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WS3-B-2148-96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WS3-B-3256-98
WS3-B-3271-98

《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
部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WS3-B-2491-97-2020
WS3-B-0197-90
WS3-B-1993-95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WS- 11187（ZD- 1187）-2002-2012Z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

部

WS- 11460（ZD- 1460）-2002-2012Z

药 品
有效期

36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24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玻璃瓶装：24个月；高密
度聚乙烯瓶装：18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18个月

玻璃瓶包装：24个月；高
密度聚乙烯瓶包装：18个

月

18个月

药品再注册通知书编号

2024R009825
2024R008002
2024R009824
2024R009823
2024R008000
2024R010058
2024R010064

2024R008008

2024R010659
2024R010063
2024R010060
2024R010059
2024R010468
2024R010061
2024R010062

2024R008007

2024R010057

药品
批准文号
有效期

至2029年08月23日

至2029年08月22日

至2029年08月23日

至2029年08月23日

至2029年08月23日

至2029年08月23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8日

至2029年09月03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9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至2029年08月28日

至2029年08月26日

上 市 许 可 持
有 人/生 产 企

业

杭
州
天
目
山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二、其他说明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药品名称

妇乐颗粒

苏肝合剂
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采云曲
复方野菊感冒颗粒

肌苷片
百合固金
口服液

心无忧片

小儿喜食片

养血
安神糖浆

维血宁合剂
杞菊地黄片

金匮肾气丸（浓缩丸）
复方鲜竹

沥液
竹沥合剂

是否独家产品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2023年度是否生产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3年销售金额（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功能主治（适用症）
本品具有清热凉血，化瘀止痛的功效。用于瘀热蕴结所致的带下病，症见带下量多、色黄、少腹疼痛；

慢性盆腔炎见上述证候者。
本品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退黄的功效。用于湿热黄疸，肝经热毒等。

本品具有滋阴补肾功效。用于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
本品具有祛风散寒，健胃消食的功效。用于感受风寒，饮食停滞，胸闷腹胀，呕吐嗳酸，消化不良。
本品具有清热疏风，润燥止咳的功效。用于风热、温燥之邪犯肺而致的发热，头晕咳嗽，咽干喉痛。

用于急、慢性肝炎的辅助用药。

本品具有养阴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用于肺肾阴虚，干咳少痰，咽干喉痛。

本品具有理气活血，宽胸止痛的功效。用于胸痹气滞血瘀症，证见胸痛、胸闷、心悸、气短、头昏、乏力
等，也可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本品具有健脾，消食，化积的功效。用于治疗小儿单纯性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及消化不良引起的腹
泻。

本品具有养血安神功效。用于失眠多梦，心悸头晕。

本品具有滋阴养血，清热凉血的功效。用于阴虚血热所致的出血；血小板减少症见上述证候者。
本品具有滋肾养肝功效。用于肝肾阴亏，眩晕耳鸣，羞明畏光，迎风流泪，视物昏花。

本品具有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的功效。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冷。

本品具有清热化痰，止咳功效。用于痰热咳嗽，痰黄黏稠。

本品具有清热化痰，止咳平喘的功效。用于痰热咳嗽，咽痛，痰黄粘稠，口舌干燥，气促胸闷。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取得，保障了公司药品生产、销售资质的稳定和延续，对公司后续的生产、销售、推广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药品生产工作，控制产品质量，持

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0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昌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通环保”）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百通环保

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量（股）

4,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
是否为限售股

是，股份性质为首发前
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年9月11日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为止

质权人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质押用途

自身生产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百通环保
其他一致行动人小

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0,000,000
153,473,687
243,473,687

持股比例（%）

19.53
33.30
52.83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0
0
0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4,800,000
0

4,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3
0

1.9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04
0

1.0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4,800,000

0
4,80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100
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85,200,000
153,473,687
238,673,687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100
100
100

注:其他一致行动人包括:实际控制人张春龙、北京百通衡宇科技有限公司、张春泉、饶俊铭、饶清泉、张春娇、江德林。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001234 股票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4-061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科称“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金额未超过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授权范围，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授权及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已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

安排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2、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
本 109,433,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886,
7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若在本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
生变化的，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即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元（含税），相应变动现金股利分配
总额。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未超过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授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09,433,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
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
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公司不存在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24日，除权除息日：2024年9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9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9月25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9月10日至登记日：2024年9月2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仁寿路益寿路666号
咨询联系人：王霞
咨询电话：0513-87770989
传真电话：0513-8750556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公公司确认有关确认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